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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涉刑移送〔2024〕19号

	刘**、李**涉嫌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
	刘**、李**
	
	
	2024年9月13日凌晨，本机关联合醴陵市森林公安局对湖南省醴陵市来龙门办事处庄埠村刘新组413号刘**家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当事人刘**、李**2人屠宰生猪，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检查（勘验），并扣押猪肉（含排骨）174.1kg、猪油8.45kg、猪脚5.4kg、猪头14kg、杀猪刀2把、钩具2只、账本2本。当事人刘**、李**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的行为涉嫌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之规定，建议立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行政处罚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移送醴陵市森林公安局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13日
	


